附件：

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一）转移支付预算下达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5〕64号）文件，2025年财政部下达本项目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10000万元。2025年7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以《关于下达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内财资环〔2025〕771号）将资金下达我市。2025年9月25日，包头市财政局以《关于预下达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包财资环〔2025〕652号）将资金下达至包头市自然资源局、东河区、土右旗和固阳县，支出列2025年政府预算收支科目“2200199-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具体金额为包头市自然资源局1346万元、东河区682万元、土右旗2555万元和固阳县5417万元。
（二）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1.项目整体绩效目标
下达本项目总体绩效目标需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922.26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355个；消除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151处，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及36.52万人，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低于22.21%，土地沙化程度降低率不低于45.06%，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80.80%。
表1.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所属专项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自然资源部
	省级财政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具体实施单位
	包头市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55422.2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000.00

	
	地方筹措资金
	25422.20

	总体目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1922.26公顷，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改人居环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1922.26公顷

	
	
	
	废弃矿山（矿点）数量
	355个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
	151处

	
	
	
	边坡治理面积
	1114.11公顷

	
	
	
	采坑治理面积
	70.61公顷

	
	
	
	新增耕地面积
	52.74公顷

	
	
	
	耕地提质改造面积
	121.67公顷

	
	
	
	新增林地面积
	523.69公顷

	
	
	
	林地提质改造面积
	119.70公顷

	
	
	
	新增草地面积
	454.94公顷

	
	
	
	退化草地修复面积
	455.81公顷

	
	
	
	土地复垦面积
	1727.55公顷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植被成活率
	≥75%

	
	
	
	植被保存率
	≥65%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项目按时完工率
	100%

	
	
	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
	≤28.83万元/公顷

	
	
	生态效益指标
	新增植被覆盖率
	≥22.21%

	
	
	
	土地沙化程度降低率
	≥45.06%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
	≥80.80%

	
	
	
	新增水源涵养量
	≥1.65万立方米

	
	
	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
	36.52万人

	
	
	经济效益指标
	土地复垦利用率
	≥89.87%

	
	
	可持续影响指标
	区城生态功能稳定可持续时间
	≥10年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
	≥5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5%


包头市按照区域对整体绩效目标进行了分解，与《包头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包财资环〔2025〕652号）一并下达至东河区、土右旗和固阳县。
东河区：需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62.37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26个；消除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5处，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及2.8万人，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低于20.21%，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74.66%。
土右旗：需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348.78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79个；消除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38处，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及16.24万人，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低于20.8%，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75.51%。
固阳县：需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514.01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252个；消除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108处，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及17.48万人，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低于22.28%，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80.99%。
2.2025年绩效目标
2025年需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422.33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100个；消除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78处，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及5万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5%。
表2.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2025年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所属专项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自然资源部
	省级财政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具体实施单位
	包头市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13983.0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0000.00

	
	地方筹措资金
	3983.09

	总体目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422.33公顷，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422.33公顷

	
	
	
	废弃矿山（矿点）数量
	100个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
	78处

	
	
	
	边坡治理面积
	385.83公顷

	
	
	
	采坑治理面积
	11.18公顷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项目按时完工率
	100%

	
	
	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
	≤28.83万元/公顷

	
	
	生态效益指标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
	≥5%

	
	
	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
	5万人

	
	
	经济效益指标
	土地复垦利用率
	≥3%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
	≥5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5%


包头市按照区域对2025年绩效目标进行了分解，与《包头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包财资环〔2025〕652号）一并下达至东河区、土右旗和固阳县。
东河区：需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62.37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26个；消除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5处，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及2.8万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5%。
土右旗：需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67.31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14个；消除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14处，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及0.5万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5%。
固阳县：需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292.65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60个；消除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59处，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及1.7万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5%。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bookmark: OLE_LINK3]2025年度，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下达10000万元，已全部下达至包头市自然资源局、东河区、土右旗和固阳县，支出列 2025 年政府预算收支科目“2200199-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具体金额为包头市自然资源局1346万元、东河区682万元、土右旗2555万元和固阳县5417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以《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实施方案》为主要依据,测算包头市自资源资源局、东河区、土右旗和固阳县承担工作量在2025年度投资占比分别为13.46%、6.82%、25.55%和54.17%，按比例分配包头市自然资源局1346万元、东河区682万元、土右旗2555万元和固阳县5417万元。
2.下达及时性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已按照预算法、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的时限要求及时下达。2025年6月8日，财政部下达本项目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10000万元。2025年7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以《关于下达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内财资环〔2025〕771号）将资金下达我市。2025年9月25日，包头市财政局以《关于预下达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包财资环〔2025〕652号）将资金下达至包头市自然资源局、东河区、土右旗和固阳县。
3.拨付合规性
包头市自然资源局和包头市财政局共同研究，向包头市人民政府报送了资金分配建议，市人民政府分别组织召开了专题会、常务会，研究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分配事宜。包头市财政局依据会议纪要，将资金拨付相关单位。
4.使用规范性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暂未使用。其中，一方面拨付到东河区、土右旗和固阳县主要用于施工工作，按照《关于做好2025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设计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生态修复函〔2025〕24号）要求，2026年2月25日前包头市全力开展工程设计编制工作，目前已报自然资源部复核。10个子项目中仅东河区子项目少量施工又因设计调整停工，其余子项目尚未开展施工招投标工作，未达到资金支付条件。另一方面，拨付至包头市自然资源局的资金主要用于勘查设计、工程监理、监测评估、竣工验收等工作，根据《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实施方案》“项目资金使用要求”：中央专项资金全部用于工程主体施工；地方财政资金主要用于除中央财政资金支付以外的工程施工费、项目其他费和不可预见费”，以及自然资源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专家组多次提出“中央专项资金优先用于工程主体施工”的意见，包头市财政局已收回2025年安排到市自然资源局的1346万元，正在按程序重新分配给承担施工工作的东河区106.12万元、土右旗397.39万元和固阳县842.49万元。
5.执行准确性
由于2025年年度主要开展示范工程设计编制工作，10个子项目中仅东河区子项目少量施工又因设计调整停工，其余子项目尚未开展施工招投标工作，未达到资金支付条件，因此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执行率为０。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内财监〔2019〕1343号）等文件要求，强化预算绩效理念，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按要求报送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有关材料，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我市将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8.制度建立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示范工程项目管理和资金监管，确保工程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依据国家、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项目管理相关规定，印发了《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总体要求、目标任务、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和保障制。制定了《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与资金管理办法》，重点规范项目实施管理、资金监测监管方面实施，从全过程管理、实施方案备案、工程设计、设计变更、施工组织与管理、工程监理、跟踪审计、监测评估、竣工财务决算、项目验收、后期管护、信息报送、档案管理共13个方面明确项目管理的内容、流程和标准，确保项目实施组织有序、安全规范、高质高效，明确了资金管理使用的原则、资金的筹集与分配，资金使用的具体要求，并指出强化绩效管理及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应用，将绩效评价结果、资金使用和执行情况作为后续资金下达的重要依据。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关于支持开展2025年度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财办资环〔2025〕19号）中“根据评审意见、负面清单、审核反馈意见等，同步修改完善项目实施方案，调整完善项目绩效目标，修改后的实施方案及项目绩效目标，请于2025年8月15日前联合报送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对评审意见未涉及修改完善的部分建设内容，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可以先行开工建设”等要求，2025年8月8日，我市示范项目实施方案上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财政厅，并于2025年8月19日完成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备案。按照招投标有关规定和要求，我市于2025年7月组织开展了示范工程项目勘查设计、监理以及东河区子项目施工招投标工作。
根据《关于做好2025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设计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生态修复函〔2025〕24号）中关于“各地依据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备案的实施方案，组织开展项目工程设计及概（预）算编制”“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应对项目工程设计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发现问题的要及时整改，涉及图斑、绩效目标等调整的，应充分论证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对工程设计进行审核，形成省级审核意见”“未纳入提前下达下年预算的项目工程设计和省级审核意见于2025年11月30日前报自然资源部、财政部”“部对省级上报的工程设计进行评估论证，有关省份根据部级反馈的意见完善工程设计，于2026年2月25日前报部复核”等要求，2025年8月-11月，我市组织开展子项目和工程设计编制和市级初审；2025年12月30日，工程设计通过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审核；2026年1月8日-10日接受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实地调研和评估论证。
根据《关于反馈2025年度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项目工程设计专家评估论证意见的函》要求，我市严格对照专家评估论证意见，全面梳理问题，逐项整改完善，同时我市根据实际对部分绩效指标进行了调整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论证。经论证，我市绩效指标调整依据充分、科学合理、切实可行。2026年2月9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组织专家对修改完善后的工程设计进行复核。经复核，我市已完成项目工程设计修改工作，工程设计达到了初步设计深度。2026年2月14日，修改完善后的工程设计报自然资源部审核。
我市严格按照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相关文件要求开展示范工程项目，但因项目仍处于工程设计审批阶段，仅东河区子项目先行开工建设，其余子项目尚未开展施工招投标工作，导致年度绩效目标总体未完成。
我市示范项目2025年总体目标为矿山生态修复面积422.33公顷，废弃矿山（矿点）修复数量100个，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78处，人居环境改善惠及5万人，提升区域生态系稳定性。截至目前，修复矿山生态面积12.92公顷，完成目标的3.06%；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8个，完成目标的8.00%；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数量1处，完成目标的1.28%；改善人居环境惠及1万人，完成目标的20.00%；提升区域生态系稳定性，完成目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绩效目标≥422.33公顷，实际完成12.92公顷，完成绩效目标的3.06%；
废弃矿山（矿点）修复数量：绩效目标≥100个，实际完成8个，完成绩效目标的8.00%；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绩效目标≥78处，实际完成1个，完成绩效目标的1.28%；
边坡治理面积：绩效目标≥385.83公顷，实际完成5.28公顷，完成绩效目标的1.37%；
采坑治理面积：绩效目标≥11.18公顷，实际完成0.43公顷，完成绩效目标的3.85%。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工程质量合格率：绩效目标为100%，经现场核查项目质量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按时开工率：绩效目标为100%，东河区子项目按时开工建设。
项目按时完工率：绩效目标为100%，按照工程设计，本年度无完工项目。
（4）成本指标完成情况
单位成本控制数：绩效目标≦28.83公顷，根据初步测算，项目资金投入在合理可控范围内，满足绩效目标要求。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绩效目标≥5%，实际完成0.15%，完成绩效目标的3.00%。
（2）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人居环境改善：绩效目标5万人，实际完成1万人，完成绩效目标的20%。
（3）经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土地复垦利用率：绩效目标≥3%，实际完成0.10%，完成绩效目标的3.33%。
（4）可持续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后续管护持续时间：绩效目标≥5年，根据工程设计，项目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均为5年。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绩效目标≥95%，通过现场走访形式进行满意度调查，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有待提高
2025年包头市自然资源局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组织编制工程设计，根据《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实施方案》“项目资金使用要求”：中央专项资金全部用于工程主体施工；地方财政资金主要用于除中央财政资金支付以外的工程施工费、项目其他费和不可预见费”，应该使用地方资金，不适宜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目前，包头市财政局已收回2025年安排到市自然资源局的1346万元，正在按程序重新分配给承担施工工作的东河区106.12万元、土右旗397.39万元和固阳县842.49万元。
2.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暂未使用
由于2025年年度主要开展示范工程设计编制工作，10个子项目中仅东河区子项目少量施工又因设计调整停工，其余子项目尚未开展施工招投标工作，未达到资金支付条件，因此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执行率为０。
（二）总体目标与绩效指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1. 项目审批流程周期长，制约整体建设进度
项目需严格遵循国家、自治区多级审核备案程序，历经实施方案备案、工程设计编制、市级初审、省级审核、部级专家评估论证、设计修改复核等全流程审批环节，2025年仅完成前期审批相关工作，直至2026年2月才完成工程设计最终上报审核，整体处于工程设计审批阶段，无法全面铺开施工，直接导致年度绩效指标难以按计划完成。
2. 施工推进范围受限，仅单个子项目先行开工
按照政策要求，我市仅东河区子项目符合先行开工条件并开展施工，同时已施工子项目因季节原因进度缓慢，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后实际工期仅1个多月，其余子项目因需等待工程设计最终审核通过，尚未开展施工招投标及现场建设工作，施工覆盖面窄、建设体量小，各项数量指标、效益指标完成率极低。
3. 项目建设时序与年度绩效周期不匹配
项目属于跨年度实施的生态修复工程，核心施工建设任务集中于设计审批完成后的年度，2025年度为前期手续办理、设计编制、审核论证及局部施工阶段，无整体完工项目，年度绩效目标部分设定为全项目建设完成值，与项目实际实施时序存在偏差，导致年度绩效目标总体未完成。
4. 生态与经济效益指标见效具有滞后性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土地复垦利用等生态、经济效益指标，需依托大面积矿山修复工程完工后逐步显现，2025年仅完成少量修复工程，生态修复成效尚未规模化释放，相关效益指标完成率偏低。
（三）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工程设计较备案《实施方案》，修复后内陆滩涂、坑塘水面、耕地面积有所增加，林草地面积有所减少，其中新增内陆滩涂面积增加124.62公顷，坑塘水面面积增加52.62公顷，耕地面积增加111.34公顷，合计增加面积288.58公顷，林草地面积合计减少272.73公顷。
1.河道管理及行洪通道，不能恢复为林草地
项目有37个图斑位于水利部门划定的河道管理线内，占总图斑面积的38.58%。工程设计阶段，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河湖保护和管理条例》“在河湖管理范围内，禁止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等管理规定，河道管理线涉及图斑经洪水水文计算留足行洪通道。同时，2025年项目区降雨量显著增加，河（沟）道内原有植被被彻底冲毁，成为事实上新的行洪通道，不具备恢复为林草地的立地条件。工程设计新增绩效指标项“新增内陆滩涂”，面积较《实施方案》增加124.62公顷。
2.村组用水需要保留积水矿坑，无需恢复为林草地
2025年项目区异常降雨，部分采坑积水明显增大，应周边村组要求，并为本项目保留养护取水水源，保留了部分有水采坑，工程设计恢复为“坑塘水面”，面积较《实施方案》增加52.62公顷。
3.河道两岸适宜复垦耕地，不宜恢复为林草地
部分河道图斑周边地势平坦，耕地集中连片，交通及灌溉条件较好。废弃矿山协同河道治理后，河道外区域更适宜恢复为优质耕地，工程设计恢复耕地，面积较《实施方案》增加111.34公顷。
针对林草地绩效指标减少，我市从两个方面尽力寻找补充：一是在示范工程现有图斑基础上，按照因地制宜、技术可行的原则最大限度修复为耕地、林地、草地。二是在全市范围内筛选未纳入示范工程的未治理图斑。经核实，本项目无另增修复为耕地、林地、草地的潜力。工程设计按实事求是原则核定绩效指标，除恢复耕地、林地、草地面积及相关生态效益绩效指标变动，其他绩效指标均符合备案《实施方案》要求。
表3 绩效目标指标变动情况表
	绩效目标考核指标
	实施方案
指标值
	工程设计
指标值
	变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单位）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ha）
	1925.16
	1978.86
	+53.70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
	357
	357
	0

	
	
	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
	151
	151
	0

	
	
	边坡治理面积（ha）
	1114.1
	1118.98
	+4.88

	
	
	平台治理面积（ha）
	1301.3
	1307.97
	+6.67

	
	
	采坑治理面积（ha）
	70.61
	94.03
	+23.42

	
	
	新增耕地面积（ha）
	67.26
	172.24
	+104.98

	
	
	耕地提质改造面积（ha）
	107.34
	113.70
	+6.36

	
	
	新增林地面积（ha）
	565.51
	352.98
	-212.53

	
	
	林地提质改造面积（ha）
	76.93
	77.82
	+0.89

	
	
	新增草地面积（ha）
	425.99
	389.99
	-36.00

	
	
	退化草地修复面积（ha）
	486.63
	461.53
	-25.10

	
	
	新增内陆滩涂面积（ha）
	-
	200.63
	新增指标

	
	
	土地复垦面积（ha）
	1729.63
	1768.89
	+39.26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1. 加快审批衔接，推动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主动对接自然资源部、财政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财政厅，紧盯工程设计最终审核批复进度，第一时间获取审核意见并落实；同步筹备其余子项目施工招投标工作，待设计批复后立即启动招标、进场施工，实现全子项目同步推进，最大化提升施工建设进度。
2. 优化施工组织，扩大修复建设规模
以东河区子项目先行施工经验为基础，科学制定整体施工计划，合理调配施工力量、设备及资金，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矿山生态修复、边坡治理、采坑治理、地质隐患点消除等工程施工进度，快速提升各项数量指标完成率。
3. 规范绩效指标管理，强化动态管控与论证
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对绩效指标实施动态管理，后续若需调整指标，提前完成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专家论证，确保指标调整合规高效；结合项目实施阶段性特征，科学对接年度绩效目标，做到目标设定与施工进度、建设成效相匹配。
4. 紧盯工程质量与成本，保障项目实施成效
持续强化工程质量监管，确保已建和在建工程质量合格率保持100%；严格管控项目单位成本，确保资金投入合规可控；同步落实项目后期管护方案，保障后续管护持续时间达标，巩固生态修复成果。
5. 加速成效释放，提升效益与满意度水平
加快整体修复工程推进速度，推动水土流失治理、土地复垦利用等生态、经济效益快速显现；持续做好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沟通与服务工作，巩固群众满意度，确保项目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全面落地。
6. 规范资金使用，提高使用效益和执行率
严格按照上级下达的预算资金执行，按照批复的预算分类科目使用资金，提高资金分配科学习和及时性。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的，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和标准。需报财评审批的，严格按照财评审批结果进行资金预算和招投标程序。拨付时，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结果拟应用情况
根据绩效自评结果，认真查漏补缺，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细化完善项目资金使用和支付办法，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推进后续工作，保障项目高质量完成。同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申请和分配预算资金，调整完善政策和改善管理的重要依据。
（二）结果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在包头市自然资源局网站上进行公开，在规定范围内公开。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按照《关于反馈2025年度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项目工程设计专家评估论证意见的函》要求，包头市组织设计单位严格对照专家评估论证意见，全面梳理问题，逐项整改，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绩效指标进行了调整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论证，经论证，绩效指标调整依据充分、科学合理、切实可行。调整后整体绩效目标已随工程设计上报至自然资源部复核。
 表4.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工程设计绩效目标表
	项目类型
	工程子项目□

	项目名称
	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所属专项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省级财政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具体实施单位
	包头市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总投资
	55722.1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000.00

	
	地方财政资金
	25722.19

	
	社会资本投入
	0.00

	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解决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地形地貌破坏、土地资源损毁、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加剧、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地盐碱化等主要生态问题，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978.86ha，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357个。工程内容包括消除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151处，实现区域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清零”，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惠及36.52万人，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低于17.55 %，土地沙化程度降低率不低于45.09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不低于80.85 %，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单位）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ha）
	1978.86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
	357 

	
	
	
	矿山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
	151 

	
	
	
	边坡治理面积（ha）
	1118.98 

	
	
	
	平台治理面积（ha）
	1307.97 

	
	
	
	采坑治理面积（ha）
	94.03 

	
	
	
	新增耕地面积（ha）
	172.24 

	
	
	
	耕地提质改造面积（ha）
	113.70 

	
	
	
	新增林地面积（ha）
	352.98 

	
	
	
	林地提质改造面积（ha）
	77.82 

	
	
	
	新增草地面积（ha）
	389.99 

	
	
	
	退化草地修复面积（ha）
	461.53 

	
	
	
	新增内陆滩涂面积（ha）
	200.63 

	
	
	
	土地复垦面积（ha）
	1768.89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00 

	
	
	
	植物成活率（%）
	80

	
	
	
	植被保存率（%）
	7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项目按时完工率（%）
	100

	
	
	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万元/ha）
	28.1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人居环境改善（万人）
	36.52 

	
	
	生态效益
	增加的植被覆盖率（%）
	17.55 

	
	
	
	土地沙化程度降低率（%）
	45.09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
	80.85 

	
	
	
	碳汇增量（吨）
	460.91 

	
	
	
	新增水源涵养量（万立方米/年）
	1.66 

	
	
	经济效益
	土地复垦利用率（%）
	89.39 

	
	
	可持续影响指标
	矿山生态功能稳定可持续时间（年）
	10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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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自然资源部

	地方主管部门
	包头市自然资源局、财政局
	资金使用单位
	[bookmark: _GoBack]包头市自然资源局、东河区人民政府、固阳县人民政府、土右旗人民政府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
	0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0000
	0
	0

	
	地方财政资金
	0
	0
	0

	
	其他资金
	
	0
	0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以《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实施方案》为主要依据,测算包头市自资源资源局、东河区、土右旗和固阳县承担工作量在2025年度投资占比分别为13.46%、6.82%、25.55%和54.17%，按比例分配包头市自然资源局1346万元、东河区682万元、土右旗2555万元和固阳县5417万元。
	2025年包头市自然资源局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编制工程设计，应该使用地方资金，不适宜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目前，包头市财政局已收回2025年安排到市自然资源局的1346万元，正按程序重新分配给承担施工工作的东河区106.12万元、土右旗397.39万元和固阳县842.49万元。

	
	下达及时性
	2025年7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以《关于下达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内财资环〔2025〕771号）将资金下达我市。2025年9月25日，包头市财政局以《关于预下达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包财资环〔2025〕652号）将资金下达至包头市自然资源局、东河区、土右旗和固阳县。
	无

	
	拨付合规性
	包头市自然资源局和包头市财政局共同研究，向包头市人民政府报送了资金分配建议，市人民政府分别组织召开了专题会、常务会，研究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分配事宜。包头市财政局依据会议纪要，将资金拨付相关单位。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无

	
	使用规范性
	符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5〕64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中央2025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内财资环〔2025〕771号）。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暂未使用。
	无

	
	执行准确性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暂未使用。后续资金执行时将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本项目工程管理规定等进行资金执行。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制定了《内蒙古北方防沙带重点生态攻坚区（包头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与资金管理办法》并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本项目暂无资金支出。
	无

	总休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422.33公顷，废弃矿山（矿点）修复数量100个，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78处，人居环境改善惠及5万人，提升区域生态系稳定性。
	完成治理修复面积12.92公顷，修复废弃露天矿山（矿点）数量8个，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1处，人居环境改善惠及1万人，提升区域生态系稳定性。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422.33公顷
	12.92公顷
	正进行工程设计部级评估论证，待批复后及时开展施工招标

	
	
	
	废弃矿山（矿点）修复数量
	100个
	8个
	正进行工程设计部级评估论证，待批复后及时开展施工招标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
	78处
	1处
	正进行工程设计部级评估论证，待批复后及时开展施工招标

	
	
	
	边坡治理面积
	385.83公顷
	5.28公顷
	正进行工程设计部级评估论证，待批复后及时开展施工招标

	
	
	
	采坑治理面积
	11.18公顷
	0.43公顷
	正进行工程设计部级评估论证，待批复后及时开展施工招标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100%
	无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100%
	无

	
	
	
	项目按时完工率
	100%
	100%
	无

	
	
	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
	≤28.83万元/公顷
	≤28.83万元/公顷
	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土地复垦利用率
	≥3%
	0.10%
	正进行工程设计部级评估论证，待批复后及时开展施工招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
	5万人
	1万人
	正进行工程设计部级评估论证，待批复后及时开展施工招标

	
	
	生态效益指标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
	≥5%
	0.15%
	正进行工程设计部级评估论证，待批复后及时开展施工招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
	≥5年
	≥5年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5%
	≥95%
	无

	说明
	无




